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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起訴請求乙給付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及違約金 60 萬元，經第

一審判決甲全部勝訴，乙提起第二審上訴，審理中甲陳明捨棄違約金 60

萬元及借款 20 萬元之請求，請問法院應為如何之處理？（25 分）

二、甲起訴請求乙賠償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，委任律師丙為有特別

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，甲於第一審訴訟審理中死亡，第一審法院判決甲

敗訴。嗣丁提出債權轉讓證明書，證明甲於死亡前已將上揭債權轉讓予

丁，丁乃以參加人之身分，於上訴期間提起第二審上訴，惟未繳裁判費，

請問丁以參加人之身分提起之上訴是否合法？法院應命何人繳交裁判

費？嗣甲之繼承人 A、B、C、D 聲明承受訴訟，並表明不願提起上訴，

此時第二審法院應為如何之處理？（25 分）

三、原告甲、乙以丙為被告，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起訴，在第一審審理期間，

原告甲委任 A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於委任狀上指定 A 律師為送達代收

人，而原告乙則未委任任何訴訟代理人，惟向法院陳明其指定 B 為送達

代收人。第一審判決原告敗訴，甲另委任 C 律師提起第二審上訴，乙則

自行提起第二審上訴，然未再指定任何送達代收人，嗣臺灣高等法院臺

中分院將第一次期日通知書分別向 A 律師及 B 為送達，而將第二次期日

通知書逕對甲、乙分別為送達，試問各該送達在法律上之效力各如何？

（2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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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甲銀行為乙之債權人，同意乙將其土地及房屋信託予丙，丙基於維護甲

銀行之權益管理信託財產，並依信託契約辦理處分信託財產之相關事

宜，俾取得資金以償付乙對甲銀行所負之債務，乙並同意將依約所享有

之信託利益，設定權利質權予甲銀行，以擔保甲銀行之債權。然乙竟將

其所有上述土地及房屋偷偷與丁銀行無償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 億元之

最高限額抵押權。而丁銀行亦將該土地及房屋聲請強制執行，並已拍

賣，取得執行款 8000 萬元。甲銀行以乙及丁銀行之行為侵害其債權為

由，依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、第 242 條等規定，起訴請求乙與丁銀行

間所為系爭抵押權設定行為及登記行為，應予撤銷；丁銀行應將系爭

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；丁銀行因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所領取

之 8000 萬元應交付與丙。試問：

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如何核定？（20 分）

若第一審判決乙、丁銀行敗訴，丁銀行提起上訴，第二審裁判費應如

何徵收？（5 分）


